


[bookmark: _GoBack]关于《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方城县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
决策草案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我县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部分行业局委职责与架构进行了调整，加之2024年5月15日市政府出台了《南阳市消防工作职责任务清单》，对各部门的消防安全职责进行了再细化，有必要对原消防责任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明确有关部门职责，做到不失控、不漏管。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本办法的修订由方城县消防救援大队主要领导向县政府主要领导进行汇报后，我单位成立了文件修订小组，由大队长马生才同志负责落实，消防大队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起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河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南阳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南阳市消防工作职责任务清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我县机构改革实际，在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拿出了修订稿。大队党组对修订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根据讨论研究的结果对该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文稿通过召开相关部门修订征求了意见会议。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讨论稿，并由法制部门对修订文件讨论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核。
三、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文件核心内容
这份文件的核心是“明责”，旨在构建一个从政府到个人、全覆盖、无死角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它系统回答了在方城县，消防安全“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管不好怎么办”的问题。核心原则：工作遵循“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主体全覆盖：责任链条明确覆盖了乡镇政府（街道）、县政府部门、村（居）委会、社会单位（企业、团体等）和个体经营户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主体。突出基层与重点：特别强调了乡镇基层政府的属地责任，要求其建立健全“一委一队一中心”工作组织，并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同时，也对火灾高危单位、多产权建筑、物业服务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复杂情形的责任划分作出了具体规定。
强调考核与问责：建立了督导、考评和问责机制。明确了年度考核不合格、任务推进不力、隐患整改不到位等六种需要被追责问责的情形，以保障责任落实。
文件基本构成
该细则内容详实，条款众多，主要构成部分如下：
1.总则与基本原则 (第一条至第三条)
（1）阐明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贯穿全文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等核心原则。（2）各级政府与基层组织职责 (第四条至第六条，及政策解读细化部分)（3）县政府：负责领导、考核和保障。（4）乡镇政府、街道：承担属地管理具体责任，详细列出了包括规划、经费保障、组建专职消防队、宣传等在内的十项具体职责。（5）村（居）委会：负责制定防火公约、开展检查宣传、建立微型消防站、帮扶特殊群体等十一项群众性消防工作。
3.政府部门职责 (第七条、第八条)
（1）确立“谁主管、谁负责”原则。（2）除了概括性要求，还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县公安局、发改委、应急局、检察院、法院、科工局等多个具体部门的消防工作职责，增强了可操作性。
4.社会单位与公民职责
（1）规定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户在主体责任落实、隐患自查自改、保障消防投入、应急力量建设等方面的通用责任。（2）对火灾高危单位提出了更高要求，如开展消防安全评估、购买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等。
5.考核与责任追究
规定了考核机制和前述的六种问责情形。
关于“2025年修订”的说明
此文件属于修订后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1）主要修订方向：此次修订主要是为了解决责任规定不具体、操作性不强的问题，通过逐一细化、明确各方责任，旨在避免部分领域消防工作“无人抓、无人管”的情况。
（2）具体修订体现：对比旧版，2025年修订版最显著的变化是极大强化和细化了责任条款。例如：
（3）对乡镇政府的职责从原则性规定扩展为十项具体任务清单。
（4）对县政府部门的职责从概括性要求，深化为逐条列举关键部门的具体职责。
（5）新增了对村（居）委会、火灾高危单位、多产权或租赁场所等各类复杂主体责任划分的详尽规定。
（6）文件解释权变更：根据修订后的文本，本细则的解释单位由“方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调整为“方城县消防救援局”。
总而言之，这份《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是一部内容全面、责任具体、指向明确的消防安全责任“法典”，其修订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消防安全责任在方城县真正落地生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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